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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制度自 84年 7月 1日起，從政府編列預算支應退撫給付之恩

給制，改為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提撥退撫基金支應退撫給付之提存準備制，然由於自

始即採不足額提撥，再加上我國人口結構高齡化及少子化現象日益顯著，退休給付請

領年限亦隨之延長，致退撫基金之收支失衡情形愈趨嚴峻，政府財政負擔亦日漸沈重。

基此，現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93條乃明定，主管機關為 112年 7月 1日以後

之初任公務人員重新建立新退撫制度，由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制。  

112年 7月 1日起實施之公教人員退撫儲金新制度於 112年 1月 11日始經總統公

布，整體期程已有所延後，為利能順利銜接，爰本機關開發本套過渡期間儲金繳納作

業系統，將基金與過渡期儲金系統分開使用，並以虛擬帳號收款及設立個人專戶，由

公教人員於在職期間與政府共同撥繳費用存入該專戶累積孳息，以期建立一更為永續

之退休金制度，保障參加儲金人員退撫權益。 

https://www.fu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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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參加退撫儲金人員 
  

 

 

  

 

 

 

 

 

 

 

本手冊係依 112 年 1 月 11 日制定公布之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及

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等內容撰擬。 

 

恩給制

確定給付制

確定提撥制

 
公：84.7.1 

教：85.2.1 

軍：86.1.1 

 公/教：112.7.1 

（個人專戶制） 

（退撫新制） 

（退撫舊制） 

實施日期 
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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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務人員 

 

一、 法規依據：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3條第 1項。 

 

二、 參加範圍： 

（一） 民國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相

關法律任用，並經銓敘審定或經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審定

資格之人員。 

（二） 依公務人員退撫法令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及該主管機關

銓敘部函釋規定參加退撫儲金人員。 

☎  參加資格如有疑義，可洽詢銓敘部（02） 8236 - 6666 

 

 

貳、 教育人員 

 

一、 法規依據： 

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3條第 2項。 

 

二、 參加範圍： 

（一） 民國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學校依法定資格聘（派）

任、遴用之校長、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專

業及技術教師、稀少性科技人員、專任運動教練及助教。 

（二） 依教育人員退撫法令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及該主管機關

教育部函釋規定參加退撫儲金人員。 

☎  參加資格如有疑義，可洽詢教育部（02）7736 -6 666 

 

 

身分別代號：１ 

身分別代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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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暫停繳費人員 

 

一、 法規依據：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9條第 4項。 

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9條第 4項。 

 

二、 留職停薪、停職和休職人員： 

參加退撫儲金人員如有留職停薪、停職和休職等情形者，應

予以辦理退出暫停繳付退撫儲金費用，俟其原因消滅後再行

依規定辦理加入並繳付退撫儲金費用。 
 

 

肆、 留職停薪期間仍應繳費或得選擇繳費之人員 

 

一、 法源依據：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10條。 

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10條。 

 

二、 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或學校占缺並依法支薪人員： 

公教人員如係依法令辦理留職停薪，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或

學校占缺並依法令支薪者，由借調機關或學校依規定撥繳其

留職停薪期間之退撫儲金費用，且可依規定自願增加提繳。 

 

三、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選擇全額繳付儲金費用人員： 

公教人員 112年 7月 1日以後之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得選擇全

額負擔並繼續繳付退撫儲金費用，且可依規定自願增加提繳； 

其應提繳之退撫儲金費用，得遞延三年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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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繳納儲金費用 
 

 

 
 

 

 

 

 

 

 

 

 

 

 

 

 

 

 

 

 

 

 

 

 

 

 

 

 

 

 

 

 

 
機關學校繳納儲金費用作業流程

作業月份（應繳付月份）

本機關作業流程 

 於報表列印後，即可於主畫面選擇「媒體申報」 
點選欲傳送方式 

 並請將【整份繳費清單及繳費證明影本】以郵寄、
傳真或掃描以電子郵件方式送至本機關 

傳送及郵寄資料至本機關[媒體申報]&[郵寄] 

 

 請至本機關官網「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儲金繳納
軟體下載」執行下載 

 首次使用請設定使用者帳號密碼等資料，並進入程
式主畫面選擇「系統管理」，點選「作業機關管
理」及「新增機關」輸入貴機關代碼 

過渡期間儲金繳納作業系統[單機版] 

 

 於主畫面選擇「說明」即可瀏覽各項操作說明 
 「增額提繳」是個人專戶制專屬 

登錄作業月份異動資料[資料登錄] 

 

 先預覽【整月清單、異動清單、繳費存款單、增額
及育嬰自繳明細（僅列印一聯）】，核對當月異動
資料是否正確 

 再列印【整月清單、異動清單、繳費存款單、增額
及育嬰自繳明細（一式兩聯）】 

核對資料及列印清冊[報表列印] 

 可至全國金融機構繳費或匯款，惟手續費自行負擔 

 每月 10日前完成繳納當月退撫儲金費用 

以電子支付系統經國庫/公庫代繳或至全國 

中國信託銀行繳費(免手續費) [匯款或代繳] 

繳費檢核作業 

歸檔掃描 

寄發溢欠繳通知單 

通知機關學校於次月繳
納退撫儲金費用時，將
欠溢繳金額填入「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儲金繳費
清單」整月繳費清單
（C）欄位併同補繳或
退還 

欠溢繳？ 
本
月
完
成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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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過渡期間儲金繳納作業系統 

一、 過渡期間儲金繳納作業系統 

為使新進人員能如期繳納退撫儲金，本機關先以現行基金繳納作業系統開發

過渡期間儲金繳納作業系統，以利各參加機關學校辦理「資料登錄」（經歷

資料輸入、辦理增額提繳及育嬰全額自繳作業）、「報表列印」（試算繳費

金額及列印繳費單）及「媒體申報」等儲金繳納作業流程。 

二、 儲金繳納作業系統下載 

請至本機關官網 （網址：http://www.fund.gov.tw）「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

\儲金繳納軟體下載」處執行下載。 

☎ 系統下載或更新如有疑義， 

  可洽詢本機關資訊室（02）8236-7406 至 8236-7412（共 7 線） 

三、 儲金繳納作業系統功能 

（一） 資料登錄 

處理各參加儲金人員之加入、增額提繳、育嬰全額自繳、退離、俸(薪)

點變更、其他資料異動（如姓名、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及電子郵件）

等作業，以及提供人員資料經歷瀏覽、資料刪除等附加功能。 

（二） 報表列印 

由資料登錄功能產生之資料，印製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儲金繳費清單及提

供各機關學校參考使用之政府提撥、個人提繳及自願增額提繳明細與參

加人員名冊，以辦理繳納退撫儲金費用事宜。 

（三） 媒體申報 

由資料登錄功能產生之資料，產製出檔案後，透過產製檔案以電子郵件

寄送本機關、網路申報或網頁上傳方式，傳至本機關。 

（四） 整批異動作業 

1. 整批（考績）變俸：將每年度因考績晉級而產生大量資料之俸點變

更作業，採取批次之處理程序，予以簡化操作程序。 

2. 整批轉調：將每年度因轉調而產生大量資料之調出、調入作業，採

取批次之處理程序，予以簡化操作程序。 

（五） 系統管理 

提供作業機關管理、使用者資料變更、資料備份回存等功能。 

http://www.fu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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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繳納作業應注意事項 

一、 依「身分別」產製繳費清單 

參加退撫儲金人員應依「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各身分別分開辦理繳

納儲金費用。即同一機關學校如有此二類人員，其繳費清單應分開列印並辦

理繳納儲金費用事宜。 

 

 

 

 
 

二、 確認繳費清單上身分別及政府別代號等資料 

應確認繳費清單上之機關名稱、機關代號、身分別代號、政府別代號等。 

各身分別及政府別之分類代號如下： 
 

身分別 代號 

公務人員 １ 

教育人員 ２ 
 

 

政府別 代號 

中央政府 Ａ 

直轄市政府 Ｂ 

縣市政府 Ｃ 

鄉鎮市公所 Ｄ 

公營事業機構 Ｅ 

三、 確認作業月份及各異動生效日 

（一） 「作業月份」係指機關學校擬為所屬參加人員辦理「繳費」之月份，而

非參加人員發生加入、退離或俸點變更等異動生效之月份。 

（二） 儲金繳納作業系統係以「作業月份」及異動資料之「生效日期」做為計

算應繳、補繳或退費之計算基準，應於作業時特別注意，並予以檢視。 

四、 每月執行「媒體申報」之網路傳輸作業 

請於報表列印後，上傳異動資料（即執行「媒體申報」網路傳輸作業），且

無論有無異動均需傳輸，俾利本機關儘速辦理各機關學校之繳費檢核作業。 

五、 儲金委託代收之金融機構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現繳費清單中繳費資訊欄位為「虛擬帳號」，各機關學校可持單至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繳費（免手續費）或可至全國各金融機構匯款繳納（手續費自負）。 

六、 寄送當月繳費清單及繳費證明 

各機關學校繳付退撫儲金費用，現不論以何種方式繳納，皆請將『整月清單、

異動清單、繳費存款單、增額及育嬰全額自繳明細』及繳款證明（回條）聯

影本，以郵寄、傳真或掃描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本機關。 

✍舉例說明 

學校人事、政風、主計及經銓敘部銓敘審查或改任換敘或經公務人員考試實務

訓練期滿之職員應以公務人員身分別【代號：１】產製一份清單；其餘教職員

應以教育人員身分【代號：２】產製一份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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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異動資料登錄 

參加退撫儲金人員如有異動情形，機關學校應為其辦理加入、退出、俸(薪)點變更、

基本資料異動、增額提繳及育嬰全額自繳等作業。 

 

 

 

一、 辦理人員加入作業 

（一） 應將加入人員各項資料，如身分證號、姓名、出生日期、身分別、俸點

類別、俸(薪)點、加入日期、加入原因及電子郵件等，確實填載登錄。 

（二） 相關登錄欄位說明 

1. 身分證號、姓名、出生日期、電子郵件：為參加人員基本資料。 

2. 身分別：以參加人員適用之退撫法規為判斷基準。 

3. 俸點類別：係指適用公務人員俸點表（類別：1）或警察、教育人員

薪點表（類別：2）。 

4. 加入日期：為參加人員實際報到支薪日期。 

5. 加入原因：有新加入、調任、轉任、離職後再任、回職復薪及其他

選項。其中「調任」指參加人員係由原已參加退撫儲金之機關學校

調入，且身分別及俸(薪)點並未變更；作業系統係以「整月」計費

外，其餘加入原因均為「破月」計費。 

異動類別 作業事項 

① 加入 參加儲金人員之加入事項。 

② 退出 參加儲金人員之退出事項。  

③ 俸點變更 參加儲金人員之俸(薪)點變更補繳（或退還）儲金費用事項。 

④ 基本資料異動 參加儲金人員身分證號、姓名、出生日期及電子郵件異動事項。 

⑤ 增額提繳 參加儲金人員之自願增加提繳費用事項。 

⑥ 育嬰全額自繳 參加儲金人員因育嬰留職停薪得選擇按月或遞延三年全額自繳事項。 

人員加入 

以下人員應為其辦理加入： 

➠ 112年 7月 1日以後初任公教人員           ☑ 

 上述人員由他機關學校調入                ☑ 

 上述人員離職後再任                      ☑ 

 上述人員留職停薪回職復薪及停職或休職復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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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加入之相關注意事項 

加入原因 異動情形 加入日期 計算 

新加入 

1. 初任之公教人員 

2. 由未參加退撫儲金之機

關、公營事業單位或私立

學校調入之人員 

實務訓練期滿取得資格

之日或到職支薪日 

破月 

調任 

由其他參加退撫儲金之機關

學校調入之公教人員，且調

任前後之「身分別」及「俸

(薪)點」未變更（含每月 2

日以後調入者） 

新任職機關學校應自到

職之次月 1日起為其繳

納儲金費用（原任職機

關學校為該員繳納調職

當月全月儲金費用） 

整月 

轉任 
1. 教育人員轉任公務人員 

2. 公務人員轉任教育人員 

轉(聘)任到職支薪日 破月 

離職後再任 退休、資遣、離職後再任人員 到職支薪日 破月 

回職復薪 
留職停薪回職復薪、停職或

休職復職人員 

回職復薪日 破月 

其他(破月加入) 

不屬上述異動情形者（如：

由其他參加退撫儲金之機關學

校調入，雖「身分別」不變，

但「俸(薪)點」變更者） 

到職支薪日等 破月 

 

二、 辦理人員退出作業 

（一） 相關登錄欄位說明 

1. 生效日期：為退離人員實際離職（停止支薪）日期，系統會以「作業

月份」、「退離生效日期」及「退離原因」計算應退還之儲金費用。 

2. 退離原因：有轉調機關、辭職、免職、休(撤)職、退休、死亡、資

遣、留職停薪及其他（破月調離）選項。其中「轉調機關」係指調

退離 

以下人員應為其辦理退離： 

➠ 112年 7月 1日以後初任公教人員 

 上述人員轉調他機關學校人員                     ☑ 

 上述人員退休、資遣、辭職                    ☑ 

 上述人員亡故                                   ☑ 

 上述人員留職停薪或停職(聘)、休(撤)職、失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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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至另一參加退撫儲金之機關學校，且其身分別及俸(薪)點並未變

更；作業系統除「轉調機關」及「死亡」之退離原因係以「整月」

計費外，其餘均為「破月」計費。 

（二） 辦理退離作業後，參加人員將由「現職人員」轉為「退離人員」；日後

若要查詢退離人員資料或辦理退離人員變俸時，應在資料登錄之輸入畫

面選擇『退離人員』。 

（三） 如於辦理作業時發現，某員退離資料登錄有誤，請回至資料登錄輸入畫

面選擇「退離人員」，至該員經歷瀏覽畫面將錯誤之退離經歷刪除後

（於經歷瀏覽處，游標點選該筆錯誤之退離資料，畫面前方會出現三角

形，針對該筆資料點選刪除，即可刪除該筆資料。），再至『現職人員』

重新辦理。 

（四） 辦理退離之相關注意事項 

退離原因 異動情形 退出日期 計算 

轉調機關 

轉調至其他參加退撫儲金機

關學校之公教人員，且調任

前後之「身分別」及「俸

(薪)點」未變更（含每月 2

日以後調出者） 

原任職機關學校應為該

員繳納調職當月全月儲

金費用（新任職機關學

校應自到職之次月 1日

起為其繳納儲金費用） 

整月 

辭職 辭職(解聘)人員 辭職(解聘)生效日 破月 

免職、休(撤)職 免職、休(撤)職人員 免職、休(撤)職生效日 破月 

退休 退休人員 退休生效日 破月 

死亡 

死亡或失蹤宣告死亡者 死亡當日 
✯ 於亡故日起至當月底

已繳之儲金費用請勿
辦理退還 

整月 

資遣 資遣人員 資遣生效日 破月 

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或停職(聘)人員 停止支薪生效日 破月 

其他(破月調離) 

不屬上述異動情形者（如：

轉調至其他參加退撫儲金之

機關學校調入之公教人員，

「身分別」不變，但「俸

(薪)點」變更者） 

轉任或調離停止支薪日 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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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俸點（薪額）變更作業 

（一） 相關登錄欄位說明 

1. 生效日期：為俸(薪)點實際變更日期，系統會以「作業月份」減

「變俸生效日期」計算應補繳之儲金費用。 

2. 俸點類別：係指適用公務人員俸點表、警察或教育人員薪點表。 

3. 俸(薪)點：內定值為原俸點升 1 級，若欲晉升多級，則點選欲晉升

之俸(薪)點。 

（二） 如係辦理年度考績大批變俸，可使用「整批（考績）變俸作業」系統功

能，以簡化作業流程。 

（三） 各機關學校參加儲金人員（含已退離人員）如有俸(薪)點變更情事者，

請儘速於次月辦理補繳或抵扣。 

（四） 辦理俸點（薪額）變更之相關注意事項 

異動情形 注意事項 

誤申報俸(薪)點變更者 1. 如有調薪或調整費率，俸(薪)點變更差額，應依

調整前繳費標準及調整後繳費標準分開計算之。 

2. 如有 2 筆以上俸(薪)點變更者，依生效日之先

後辦理俸點(薪額)變更。 

年度考績(成)晉級、修

畢學分提敘、降敘、採

計職前年資提敘者 

參加退撫儲金人員，

於轉 (調 )任後，俸

(薪)點變更始核定者 

應由新任職機關學校一次補繳其自核定生效日起

之俸(薪)點變更差額。 

✯請勿由原、新任職機關學校分開辦理差額補繳 

退休、資遣、留職停

薪、辭職(解聘)、亡

故人員於退離後，俸

(薪)點變更始核定者 

1. 俸(薪)點如有變更，亦須補繳俸(薪)點變更生

效日起至退離生效日之前 1日止之差額。 

2. 退離人員之俸(薪)點變更作業，需至「退離人

員」項下辦理俸(薪)點變更作業；育嬰留職停

薪選擇全額自繳者，需視變俸生效日期及育嬰

自繳起日，各至「退離人員」及「育嬰全額自

繳」項下辦理俸(薪)點變更作業；其相關操作

方式與現職人員相同。 

 

俸點變更 

參加儲金人員考績晉級、升等晉級、提敘或降級改敘者，應為其辦

理俸(薪)點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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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月（非整月）繳納儲金費用計算方式 

 俸(薪)點變更差額破月應撥繳總額＝【（變更後全月儲金費用撥繳總額－變更

前全月儲金費用撥繳總額） 當月日數(註)  當月實際補繳日數】（四捨五入） 

 個人提繳＝俸點(薪額)變更差額破月應繳總額  35%（四捨五入） 

 政府提撥＝應撥繳總額－個人提繳 

註：當月日數即當月實際天數(如：6月有30天、7月有31天) 

 儲金費用撥繳總額對照表可參考附件 1 或至本機關官網「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儲金系

統及表單下載\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繳納金額對照表」下載使用。 

 

 

四、 辦理人員基本資料異動作業 

（一） 相關登錄欄位說明 

1. 異動選項：身分證號、姓名、出生日期或電子郵件之異動。 

2. 異動資料：輸入異動後之新資料。 

（二） 如輸入資料有誤，可至經歷瀏覽將該筆錯誤經歷刪除，再重新辦理。 

（三） 辦理基本資料異動之相關注意事項 

 請檢附異動資料證明文件（如身分證或戶籍謄本影本）連同當月帳

單資料一併寄送本機關，俾憑辦理。 

 

五、 辦理人員自願增加提繳費用作業 

（一） 相關登錄欄位說明 

1. 增額上限：系統依俸(薪)額將自動帶入，以本(年功)俸(薪)額加一

倍百分之 5.25為上限。 

2. 本月增額金額：輸入提繳金額及提繳月數，系統自動計算當月提繳

金額。 

3. 帶入上月資料：若作業月份之前一月已鍵有增額資料，點選「帶入

上月資料」後系統將自動帶入，帶入後系統內建提繳月數為 1 個月，

增額提繳 

其他異動 

參加儲金人員有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號、出生日期或電子郵

件）異動者，應為其辦理基本資料異動。 

參加儲金人員得於個人每月應提繳範圍內，以「本(年功)俸(薪)額

× 2 × 5.25%」為上限，自願增加提繳至個人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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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修改（變更提繳金額）或刪除（終止提繳）該筆增額資料。 

（二） 增額提繳係由參加儲金人員於每月 10 日前向服務機關學校提出申請，

機關學校於儲金繳納作業系統登錄，並以次月 1 日為生效日期，由服務

機關學校發薪時代扣。 

 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可參考附件 2或至本機關官網「公教個人專戶

制專區\儲金系統及表單下載\儲金收支作業常用表單\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自願

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下載使用。 

（三） 如俸(薪)點變更，增額不追溯生效。 

（四） 如發現逾規定提繳額度，由本機關通知繳費機關學校退還個人。 

（五） 依規定提繳之退撫儲金費用，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 

 

 

六、 辦理人員因育嬰留職停薪得選擇全額自繳作業 

（一） 相關登錄欄位說明 

1. 全額自繳選擇：育嬰留職停薪全額自繳之繳付方式，可選擇每月按

月續繳或遞延三年繳付。 

2. 加入原因：於作業機關學校始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為新案；如於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或結束後，由他機關學校調入作業機關學校者，請

選擇他機關調入且輸入前案序號。 

3. 俸點變更：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遇俸點變更，除於「退離人員」區辦

理俸點變更外，亦需於「育嬰全額自繳人員」區操作俸點變更。 

4. 回職/退出：育嬰留職停薪回職復薪或全額自繳之繳付方式變更。 

5. 調任：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調任至另一參加退撫儲金之機關學校。 

6. 提前一次繳：育嬰留職停薪選擇遞延三年者，可於回職復薪前選擇

提前一次繳清全額自繳。 

（二） 育嬰留職停薪選擇全額按月繳付者，可依規定按月自願增加提繳；選擇

遞延三年者，依規定自願增加提繳之部分亦遞延三年提繳。 

育嬰全額自繳 

參加儲金人員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選擇全額負擔並繼續繳付

退撫儲金費用，且可依規定自願增加提繳；其應提繳之退撫儲金費

用，得遞延三年提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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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每月 10日前完成繳納及寄送 

一、 核對資料及列印清冊 

（一） 核對資料：按作業月份，機關學校可先至「報表列印」預覽『整月清單、

異動清單、繳費存款單、增額及育嬰全額自繳明細（僅列印一聯）』，

核對當月份異動資料是否正確。 

（二） 列印清冊：再列印『整月清單、異動清單、繳費存款單、增額及育嬰全

額自繳明細（一式兩聯）』。 

二、 代繳或匯款 

機關學校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當月繳款清單連同款項攜至全國金融機構繳納。

繳費清單中繳費資訊欄位現為「虛擬帳號」，可供各機關學校繳費或匯款，

並可透過電子支付系統經國庫或公庫代繳。 

（一） 至本機關委託代收之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繳費 

本機關委託代收之金融機構現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可持單至全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繳費，免手續費。 

（二） 匯款繳納或以電子支付系統以國庫/公庫代繳 

1. 可繳納機構：全國金融機構（跨行轉帳或匯款手續費需自行負擔）。 

2. 匯款資訊： 

收 款 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營業部 
收款行代碼 分行代碼 

822 0901 

收款人戶名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共 22字，不可縮、簡寫） 

繳款帳號 
虛擬帳號，共 14碼 

（詳見繳費清單之繳費資訊，每張繳費單都有獨立繳款帳號，無法共用） 

繳費金額 
作業月份應繳納總金額 
（詳見繳費清單之繳費資訊） 

附 言 欄 
請填列繳款帳號 14碼 
（務必正確填列） 

 

 

 

 

 

 

 

 

 

✍帳戶（虛擬帳號）說明： 
 

專戶識別碼(5) + 身分別(1) + 期數(2) + 繳款代碼(5) + 檢碼(1) 
 

9 2 5 2 6 1 0 1 0 0 0 0 1 2 

 

 

 

 
本機關儲金 

(個人專戶制) 
識別碼 

 

1：公 

2：教 

 
繳納 
儲金 
期數 

 
儲金 
機關 

繳款代碼 

 
檢
核
碼 



 

14 

3. 「代收業務繳款憑證」或「匯款委託(申請)書」中各欄資料均應詳

細正確填列，並於櫃檯辦理匯款手續時，叮囑承辦櫃員應將所填各

欄資料一一正確輸入通匯系統。 

4. 取得證明(回條)聯，請仔細檢查其中之紀錄是否業依所填資料正確

輸入，完全正確始行離開金融機構。 

 

三、 媒體申報及寄送資料 

（一） 媒體申報 

請於媒體申報網路傳輸各機關學校異動資料，當月無論有無異動均需傳

輸。可透過以下三種方式，將資料傳送至本機關：(1)透過產製檔案以

電子郵件寄送本機關、(2)網路申報或(3)網頁上傳。 

（二） 寄送資料 

各機關學校繳付退撫儲金費用，現不論以上述何種方式（臨櫃繳費、匯

款、轉帳或以電子支付系統由國庫/公庫代繳）繳納，皆請將➊『整月

清單、異動清單、繳費存款單、增額及育嬰全額自繳明細』（第二聯）、

➋繳款證明（回條）聯影本，以郵寄、傳真或掃描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

本機關。 

 郵寄地址：116202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號傳賢樓 3樓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儲金管理組收 

 傳真：詳見本局網站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 

 電子郵件：savings@mail.fu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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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儲金給與 
 

 

 

 

 

 

 

 

 

 

 

 

 

 

 

 

  

 

法定撥繳 

本(年功)俸(薪)額×2×15% 

↳ 政府 65%、個人 35% 

自願增額提繳 

本(年功)俸(薪)額×2×5.25% 

↳ 個人 100% 

退撫給與 

送本機關申請 

送主管機關審定 

積極 穩健 保守 

人生週期 

投資收益(註) 

 病故、意外亡故 

 執行公務致死亡 

(因公撫卹) 

撫卹原因 

退休金 撫卹金 退撫儲金 資遣給與 

 自願退休 

 屆齡退休 

 命令退休 

退休種類 

 

 攤提給付 

 定額給付 

 保險年金 

月退休金給付 

 

未滿15年：一次

退休金 

 月退休金 

 兼領½一次退 

及½月退休金 

退休金種類 

 

 機關裁撤、組織

變更、業務緊縮

而須裁減人員 

 工作不適任，經

調整相當工作後

仍未達標準，或

機關已無其他工

作可予調任 

資遣原因 

 一次給付 

↳ 或暫不領取 

(至遲 60歲發還) 

給付 

 

未滿15年：一次

撫卹金［平均俸額

*2*基數］ 

滿15年：一次撫

卹金［平均俸額*2*

基數］及月撫卹

金［平均俸額］ 

種類及給付 

 

 一次發還 

自願增額提繳 

 

 不符退休、資遣

條件而離職 

離職原因 

 一次發還 

↳ 或暫不領取 

(至遲 60歲發還) 

離職領回 

 

年滿65歲之日起

6個月內提出申請

保留年資退休金 

任職滿 5年離職 

 

註：投資標的組合選擇未實施前 
由本機關統一管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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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採金融機構直撥入帳方式發給 

一、 提供領受人帳戶 

（一） 請領退撫給與之申請人或領受人代表人（以下簡稱領受人）應先將存摺

封面影本黏貼於填妥之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交由各服務機關學校審查確認，隨同退撫給與案件相關證明文件函送各

審定（主管）機關審定後，併同審定函副本函送本機關。 

 資料卡可參考附件 3 或至本機關官網「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儲金系統及表單下

載\儲金收支作業常用表單\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下

載使用。 

（二） 領受人檢附存摺封面影本應注意事項 

1. 戶名必須為領受人本人。 

2. 帳號必須清晰、完整。 

3. 所附帳戶如已列為結清戶，或屬公教優惠存款帳戶、外幣存款等非

屬一般性存款帳戶，將無法撥付入帳。領受人如有疑義，請先洽開

戶銀行查詢確認。 

二、 領受人員基本資料異動通知 

（一） 領受人如有姓名及身分證號等資料異動時，請檢附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

本向原服務機關學校辦理變更，並循行政程序通知本機關。 

（二） 領受人如有撥付帳號、通訊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變更等情事，應於每

月 10 日前，以書面（領受人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表）通知本機關，並自

次月起生效，未通知本機關致無法如期入帳者，由領受人自行負責。 

 異動申請表可參考附件 4 或至本機關官網「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儲金系統及表

單下載\儲金收支作業常用表單\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領受人基本資料異動申請

表」下載使用。 

三、 請領退撫給與權利之保障機制：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 

（一） 依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52 條之規定，屬公教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退撫給與之

權利，專供退撫給與之用。該專戶內之存款依規定不得作為抵銷、扣押、

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惟領受人有冒領或溢領情事，本機關應就其

冒領或溢領之款項，逕自專戶扣款，覈實收回冒領或溢領之款項，不受

上開有關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之

限制。 

（二） 開立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 

1. 新申請退撫給與之領受人，應持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填寫用印之「個

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開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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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退撫給與撥付作業 

一、 依退撫給與審定結果辦理撥付 

（一） 各項新制退撫給與一律採金融機構直撥入帳方式發給，退撫給與請領人

員，應填寫「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暨檢附領

受人銀行存摺封面影本，俾辦理撥付入帳事宜。 

（二） 本機關於收到各該主管機關審定退撫給與案件，應依規定辦理各項發放

作業。但有下列情形者，須俟儲金費用繳清或補正審定內容及證明文件

後再行撥付： 

1. 各該主管機關審定內容與本儲金應負擔之給與不符。 

2. 與本儲金繳費年資不符。 

3. 必要證明文件不足者。 

二、 發放規定 

依規定期限內送件，由審定機關通知本機關後，本機關於當月底前彙整通知

受託金融機構，將於次月底前撥付。 

（一） 確認參加儲金人員已撥繳至退離生效日前 1日，且已辦理退離。 

（二） 該員退撫給與案件是否能列入本機關於當月底（暫定為 29 日）彙整通

知受託金融機構之清冊中。 

（三） 依金錢信託契約書內容，信託財產申購及贖回（含每月撥繳儲金、庫存

單位數轉換及贖回等）所適用之淨值基準日為每月 12 日（遇例假日提

前）。 

 

 

 

 

 

 

 

 

 

 

 

 

 

✍舉例說明 

 

案例一【審定函於生效日前送本機關】 

退撫給與案件於6月份即審定於7/2生效，機關學校人事人員於儲金繳納

作業系統於7月份帳單辦理提繳完竣且退離；審定機關亦即時通知本機

關，由本機關於當月底（7/29）彙整清冊通知受託金融機構，8/8將以

淨值基準日（7/12）試算個人專戶，於8/21撥付首期（7/2-8/31）退撫

給與。除首期退撫給與外，餘將於每期第一個營業日撥付。 

 

 

 

 

 

生效日 撥付日 
 

試算 淨值日 彙整清冊 
 

7/2      7/12     7/29       8/8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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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審定函於生效日後送本機關】 

退撫給與案件於8月份始審定於7/16生效，機關學校人事人員雖於儲金

繳納作業系統於7月份帳單辦理提繳完竣且退離；惟審定機關於8/2才通

知本機關退撫給與案件審定於7/16生效，由本機關於收受審定函當月底

（8/29）彙整清冊通知受託金融機構，9/8將以淨值基準日（8/12）試

算個人專戶，於9/21撥付首期（7/16-9/30）退撫給與。除首期退撫給

與外，餘將於每期第一個營業日撥付。 

 

 

 

 

 

案例三【辭職後直接申請一次領回並結算年資】 

參加儲金人員於9/5辭職生效，機關學校人事人員於儲金繳納作業系統

於9月份帳單辦理提繳完竣且退離；參加儲金人員填寫「個人專戶制領

回退撫儲金申請書」選擇一次領回並結算年資，機關學校於9/6紙本發

函本機關辦理該員領回退撫儲金作業，本機關9/10收到該函申請書，由

本機關於當月底（9/29）彙整清冊通知受託金融機構，10/8將以淨值

基準日（9/12）試算個人專戶，於10/21撥付退撫給與。 

 

 

 

 

 

案例四【辭職後原選擇暫不領取，但改申請一次領回並結算年資】 

參加儲金人員於9/5辭職生效並填寫「個人專戶制是否一次領回退撫儲

金選擇書」選擇暫不領取並保留年資，機關學校人事人員於儲金繳納作

業系統於9月份帳單辦理提繳完竣且退離；惟該員11/15改變心意，欲

改申請一次領回並結算年資並填寫「個人專戶制領回退撫儲金申請書」

，機關學校於11/16紙本發函本機關辦理該員領回退撫儲金作業，本機

關11/20收到該函申請書，由本機關於當月底（11/29）彙整清冊通知

受託金融機構，12/8將以淨值基準日（11/12）試算個人專戶，於

12/21撥付退撫給與。 

 

 

 

 

 

 

生效日 撥付日 
 

試算 淨值日 
 

彙整清冊 
 

收到申請 

9/5    9/10    9/12        9/29     10/8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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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領受權變更應即通知本機關 

一、 退撫給與案件註銷或變更時，應立即通知本機關 

退撫給與案件，如於生效日前，經申請註銷或變更退撫給與種類時，服務機

關學校或各該主管機關應於退撫給與案件生效日前，先以書面或傳真通知本

機關暫緩撥付其給與。各該主管機關於審定註銷或變更退撫給與種類後，應

再副知本機關。 

二、 喪失(停止)領受退撫給與情事時，應立即通知本機關 

（一） 領受人如有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喪失或減少政府提撥之退

撫儲金及亡故等情事，應立即主動通知本機關或原服務機關；本機關如

發現同樣情事，亦將通知各退撫給與發放或支給機關。 

（二） 本機關對於定期給與之領受人資格，得使用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

平臺及銓敘部全國公務人力雲端服務平臺查註資料，如有停發情形，得

逕予停發。 

 

伍、 退撫給與溢撥或短撥之處理 

退撫給與經註銷、變更，或領受權有喪失、停止、暫停、依法撤銷或廢止、變更，

或有誤（短）發之情事，致有溢撥、欠撥情形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溢撥 

由本機關函知領受人，並請公務及教育人員之原服務機關學校轉交，請於

接獲通知 30 日內，持本機關提供之繳款通知，至金融機構一次繳足；屆期

未繳回者，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加計不當得利之利息，並依行政執行法規定，

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執行。 

二、 短撥 

由本機關補發新制退撫給直接撥入領受人指定帳戶。 

 

陸、 退撫儲金撥繳記錄查詢 

112年 7月 1日起，新進人員加入退撫儲金，應提供電子郵件等基本資料，以利機

關學校於收繳系統建置個人基本資料，本機關委託之信託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將每月以電子郵件寄發個人專戶對帳單；未提供電子郵件者，將於每年 1 月

以紙本寄送對帳單予服務機關學校轉發參加儲金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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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補繳退撫儲金費用 
 

 

 

 

 

 

 

 
 
 
 
 
 
 
 
 
 
 

 

 

    
 
 
 
 
 

 
 
 
 
 
 
 
 
 

1.於轉任或回職復薪之日或取得參加

退撫儲金資格之日起或復職(聘)補

薪或依各退撫法令主管機關函釋准

予補繳向本機關提出申請。 

2.填寫「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

並親自簽名或蓋章，及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向服務機關學校人事單位提

出申請。 

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人 

 
由申請人負擔個人自繳（視補繳年

資種類，負擔 35%或全額負擔）。 

1.審核申請補繳退撫儲金費用人員申

請案件是否符合補繳退撫儲金費用

之規定？ 

2.檢查所附證明文件是否齊全？（如

有不齊全應儘速補送併案辦理） 

3.檢查申請書上申請人是否已簽名或

蓋章？ 

4.檢查申請人辦理加入（參加儲金繳

費）日期，是否與所附證明文件一

致？ 

5.應於申請人轉任或復職(聘)補薪或

回職復薪或教育人員擔任學校編制

內專任教師之日，於法定請求權

（10年）內提出申請。 

6.專函送本機關申請。 

服務機關學校 

 
1.由服務機關學校負擔政府提繳

（視補繳年資種類，負擔 65%或

毋須負擔）。 

2.應由申請人或服務機關學校於

「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繳款單」

上繳費截止期限內按「應繳總

額」至全國金融機構一次繳費

完竣，不得分次繳納。 

3.繳納完竣後應以郵寄、傳真或

電子郵件傳送繳款單及繳費證

明至本機關。 

4.逾期繳費或未繳者，應重新申

請，逾 10 年者視同放棄補繳退

撫儲金費用之權利，不得再提

出申請。 

1.審核補繳退撫儲金費用人員之資

格、證件及加入儲金日期是否正

確？ 

2.逾越法定請求權期限（10年）始提

出申請者，將予退件。 

本機關（基金管理局） 

 
計算應補繳儲金費用，寄發「補繳

退撫儲金費用繳款單」給服務機關

學校，由服務機關學校通知補繳退

撫儲金費用申請人，於繳款單所載

繳費截止期限內，依應繳金額一次

繳納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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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得申請補繳退撫儲金費用之年資 

112年 7月以後初任公教人員於個人專戶制度實行後，該員有未曾領取退撫給與之

任職年資，依相關退撫法令之規定補繳退撫儲金費用。 

一、 公務人員 

（一） 法規依據：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14條 

（二） 補繳年資種類、申請時點及個人負擔比例： 

補繳年資種類 申請時點 個人負擔 

1.依其他法律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年資 轉任到職支薪之日 全額 

2.下列依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之年資： 

(1) 配合國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2) 經核准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展重要政策或重

大建設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構或法人服務 

轉任公務人員到職支

薪或復職復薪之日 
全額 

3.依法停職而奉准復職之年資 補發停職期間未發之

本(年功)俸(薪)額時 
35% 

4.義務役（替代役）年資 

【含折抵役期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訓等】 

初任到職支薪或復職

復薪之日 
35% 

5.經公務人員退撫法令主管機關銓敘部函釋得併計

退撫給與之年資 

主管機關函釋得予併

計之 
函釋規定 

二、 教育人員 

（一） 法規依據：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15條 

（二） 補繳年資種類、申請時點及個人負擔比例： 

補繳年資種類 申請時點 個人負擔 

1.經行政院或行政院授權所屬主管機關認定屬配合

政策，經政府機關指派至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回任教職到職支薪之

日 
全額 

2.依其他法律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年資 轉任到職支薪之日 全額 

3.依相關法令同意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構、私立

學校、財團法人、行政法人、行政院設立或指定

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

構或民間團體辦理留職停薪之年資 

回任教職到職支薪之

日 
全額 

4.依法停聘或停職而得回復聘任或復職之年資 回復聘任或復職後補

發停聘或停職期間未

發之本(年功)薪額時 

35% 

5.義務役（替代役）年資 

【含折抵役期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訓等】 

初任到職支薪或復職

復薪之日 
35% 

6.經教育人員退撫法令主管機關教育部函釋得併計

退撫給與之年資 

主管機關函釋得予併

計之日 
函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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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申請期限及逾期申請之影響 

一、 申請期限及請求權時效 

（一） 具義務役或其他依規定得予併計之任職或留職停薪之年資者，應依規定

於得申請補繳之日起 10 年內，經其服務機關學校人事權責(服務)機關

專函向本機關提出申請。 

1. 申請人如屬初任公教人員者，其依前項規定申請補繳退撫儲金費用

之 10年規定，均自實務訓練期滿正式派代發文日起算。 

2. 申請人如屬教師借調留職停薪期間辦理屆齡退休者，其依法得補繳

之年資，自屆滿 65 歲之日起算，並由借調前之服務學校向本機關提

出申請。 

（二） 依法停職(聘)而奉准復職(聘)補薪者，應自依法補發停職(聘)期間未

發之本(年功)俸(薪)額時，補繳停職(聘)期間之退撫儲金費用。 

 注意事項： 

  公務人員初分發至機關學校實務訓練者，因未取得任用資格，尚不

得申請補繳退撫儲金費用，應於實務訓練期滿取得任用資格派代後（以

公務人員派令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 

 

二、 逾期申請之影響 

 自轉任或復職(聘)補薪或回職復薪之日或取得參加退撫儲金資格之日

起或依各退撫法令主管機關函釋准予補繳退撫儲金費用之日起已逾 10 年者，

依各該主管機關相關法令及行政程序法規定，不得再申請補繳退撫儲金費

用。未申請補繳者，政府對該期間不負任何撥繳責任。 

 

參、 應附證件暨承辦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 應附證件 

（一）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 

（二） 初(轉)任派令(聘書) 及敘薪證明文件。 

（三） 申請補繳退撫儲金費用期間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服務證明文件。 

（四） 申請補繳退撫儲金費用期間之敘薪明細證明文件。 

（五）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書可參考附件 9 或至本機關官網「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儲金系統及表單下載\儲金

收支作業常用表單\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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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關學校承辦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 檢查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申請人欄位，申請人是否已簽名或蓋章。 

（二） 檢查申請人所附證件是否齊全。 

（三） 檢查申請人辦理加入（參加儲金繳費）日期，是否與所附證明文件一致。 

（四） 申請書表及所附證件不足者，應於本機關通知後 2 個月期限內補正，未

及時補正者，本機關將予以退件，但申請人仍得於規定之補繳期限內重

新申請。 

 

肆、 繳費期限及注意事項 

一、 繳費期限 

補繳退撫儲金費用人員或服務機關應於本機關函送之「補繳退撫儲金費用

繳款單」右上方所列之「繳費截止期限」，至全國金融機構繳納，繳納完

竣後應以郵寄、傳真或電子傳送繳款單及繳費證明至本機關。 

二、 繳費資訊 

收 款 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營業部 
收款行代碼 分行代碼 

822 0901 

收款人戶名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 
（共 22字，不可縮、簡寫） 

繳款帳號 
虛擬帳號，共 14碼 

（詳見繳費清單之繳費資訊，每張繳費單都有獨立繳款帳號，無法共用） 

繳費金額 
總繳費金額 
（詳見繳費清單之繳費資訊） 

附 言 欄 
請填列繳款帳號 14碼 
（務必正確填列） 

 

 

 

 

 

 

 

 

 

 

✍帳戶（虛擬帳號）說明： 
 

專戶識別碼(5) + 身分別(1) + 本機關發文號(7) + 檢碼(1) 
 

9 2 5 2 7 3 1 2 3 4 5 6 7 0 

 

 

 

 

 

 
本機關儲金 

(個人專戶制) 
識別碼 

 

3：公 

4：教 

 
本機關補繳案 

發文號 

 
檢
核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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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逾期繳費或未繳費者 

逾期繳費者金融機構將無法代收；未繳費者，應重新提出申請，逾得申請

補繳退撫儲金費之請求權時效者，不得再提出補繳申請。未申請補提繳者，

政府對該期間不負任何撥繳責任。 

四、 繳費後有自始未具補繳要件者 

如於完成繳費程序後有自始未具申請補繳退撫儲金費用要件者，政府提撥

退撫儲金費用存入個人專戶而有溢撥情事者，應由本機關覈實收回溢撥金

額之本息並繳還原溢撥機關。其應覈實收回之金額，得自個人專戶之累積

總金額中扣抵之。未能扣還或扣還不足者，本機關應以書面命當事人限期

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五、 繳費注意事項 

（一） 應持「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繳款單」，於繳費截止期限內，至全國金融機

構繳納。【請將繳款單第三聯、繳納證明影本寄送本機關】 

（二） 「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繳款單」由收款機構加蓋收訖章後，分別➊由申請

人收執以為補繳退撫儲金費用年資證明、➋由服務機關學校留存或辦理

核銷作業、➌寄送本機關備查。 

 郵寄地址：116202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號傳賢樓 3樓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儲金管理組收 

 傳真：詳見本局網站公教個人專戶制專區 

 電子郵件：savings@mail.fund.gov.tw 

 



附 

件 



附件1
112.07.01生效

公 務 人 員 警 察 、 教 育 人 俸   額 儲金費用撥繳總額 個人提繳部份 政府提撥部份 增額提繳上限
俸 ( 薪 ) 點 員 俸 ( 薪 ) 點 (俸額×２×15%) (總額×35%) (總額×65%) (俸額×２×5.25%)

800 770 59,250 17,775 6,221 11,554 6,221

790 740 56,190 16,857 5,900 10,957 5,900

780 710 55,480 16,644 5,825 10,819 5,825

750 680 53,330 15,999 5,600 10,399 5,600

730 650 51,910 15,573 5,451 10,122 5,451

710 625 50,480 15,144 5,300 9,844 5,300

690 600 49,050 14,715 5,150 9,565 5,150

670 575 47,620 14,286 5,000 9,286 5,000

650 550 46,190 13,857 4,850 9,007 4,850

630 525 44,770 13,431 4,701 8,730 4,701

610 500 43,340 13,002 4,551 8,451 4,551

590 475 41,910 12,573 4,401 8,172 4,401

550 450 39,050 11,715 4,100 7,615 4,100

535 430 37,980 11,394 3,988 7,406 3,988

520 410 36,910 11,073 3,876 7,197 3,876

505 390 35,840 10,752 3,763 6,989 3,763

490 370 34,770 10,431 3,651 6,780 3,651

475 350 33,700 10,110 3,539 6,571 3,539

460 330 32,630 9,789 3,426 6,363 3,426

445 310 31,560 9,468 3,314 6,154 3,314

430 290 30,490 9,147 3,201 5,946 3,201

415 275 29,420 8,826 3,089 5,737 3,089

400 260 28,340 8,502 2,976 5,526 2,976

385 245 27,270 8,181 2,863 5,318 2,863

370 230 26,200 7,860 2,751 5,109 2,751

360 220 25,490 7,647 2,676 4,971 2,676

350 210 24,770 7,431 2,601 4,830 2,601

340 200 24,060 7,218 2,526 4,692 2,526

330 190 23,350 7,005 2,452 4,553 2,452

320 180 22,630 6,789 2,376 4,413 2,376

310 170 21,920 6,576 2,302 4,274 2,302

300 160 21,200 6,360 2,226 4,134 2,226

290 150 20,490 6,147 2,151 3,996 2,151

280 140 19,780 5,934 2,077 3,857 2,077

270 130 19,060 5,718 2,001 3,717 2,001

260 120 18,350 5,505 1,927 3,578 1,927

250 110 17,630 5,289 1,851 3,438 1,851

240 100 16,920 5,076 1,777 3,299 1,777

230 90 16,210 4,863 1,702 3,161 1,702

220 15,490 4,647 1,626 3,021 1,626

210 14,990 4,497 1,574 2,923 1,574

200 14,480 4,344 1,520 2,824 1,520

190 13,980 4,194 1,468 2,726 1,468

180 13,480 4,044 1,415 2,629 1,415

170 12,970 3,891 1,362 2,529 1,362

160 12,470 3,741 1,309 2,432 1,309

155 12,450 3,735 1,307 2,428 1,307

150 12,050 3,615 1,265 2,350 1,265

145 11,650 3,495 1,223 2,272 1,223

140 11,250 3,375 1,181 2,194 1,181

註：1.本表係依111年1月1日生效之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訂定

　　2.儲金撥繳總額＝俸額×2×15%(四捨五入)

　　3.個人提繳部份＝儲金撥繳總額×35%(四捨五入)

　　4.政府提撥部份＝儲金撥繳總額－個人提繳部份

　　5.增額提繳上限＝俸額×2×5.25%(四捨五入)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金繳納金額對照表



附件 2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 
 

服 務 機 關 學 校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申 請 項 目 

（每月10日前提出） 
申請提繳  變更提繳金額  終止提繳(※欄位毋須填寫) 

※ 請填寫自願增加

提繳額度 

（請擇一勾選） 

□ 

同意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  

本 (年功 )俸 (薪 )額× 2×            %，換算成  
                  （小數點後 2 位數，以 5.25%為上限） 

每月應提繳費用為新臺幣        元整 (四捨五入) 

□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全額自繳  

同意自願增加提繳退撫儲金費用  

本 (年功 )俸 (薪 )額× 2×            %，換算成  
                （小數點後 2 位數，以 5.25%為上限） 

每月應提繳費用為新臺幣        元整 (四捨五入) 

(本項自願增加提繳金額，以選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按月繼續、遞延3年或提前一次全額

負擔退撫儲金費用之35％為上限，併同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提繳退撫儲金費用繳納。) 

法令依據及注意事項： 
1. 依據：依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及相關規定辦理。 
2. 目的：自願增加提繳費用，存入個人專戶累積本金及孳息，作為依法給付退撫給與之儲存準備。 
3. 範圍：以本(年功)俸(薪)額 × 2 × 5.25 為上限，自願增加提繳至個人專戶，提繳之退撫儲金

費用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俸額及增額提繳上限詳見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
儲金繳納金額對照表) 

4. 程序：請於每月 10日前向服務機關學校提出申請、變更或終止，並以次月 1日為生效日期，由
服務機關學校於發薪時代扣。 

本人明確知悉並申請以上自願增加提繳至個人專戶相關事項。 

 

 

申請人：               簽章(請親自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領受人員資料卡 

原 服 務 機 關 學 校  

退撫人員基本資料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領受人員指定帳戶 

 

※ 撫卹給與案件 

請填領受代表帳戶 

金融機構帳戶名稱：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分行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郵局請填 700)  (郵局請填 0021)    (請填寫存摺完整帳號) 

※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需

補零。 

※分支代號與分行別為不同之代號，請查明後填寫正確。 

通   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黏貼處 

            
 

＊ 薪資優惠利率存款帳戶、外幣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 如台端所提供之帳號已經銀行結清銷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他分行)，

致無法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所生之損失，由台端自行負責。 
 

＊ 因支付所生之匯費由台端自行負擔，將於每次給付金額內扣收（代付銀行

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如指定該行帳戶將無匯費）。 

※請領撫卹或個人專戶賸餘給與案件，請詳填下表遺族資料，退休人員毋須填寫。 

稱謂 姓名 身分證統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通 信 地 址 / 電 子 郵 件 
領受 
代表 

代表 
比例 

     通信地址： 

電子郵件： 
□ 是 

 

     通信地址： 

電子郵件： 
□ 是 

 

     通信地址： 

電子郵件： 
□ 是 

 

     通信地址： 

電子郵件： 
□ 是 

 

     通信地址： 

電子郵件： 
□ 是 

 

   



附件 4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領受人員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表 

※說明： 

1.如有通信地址、電話、電子信箱或帳號等之異動，可依本申請表之格式填妥後，於每月 10日前

寄交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11601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號傳賢樓 3樓）辦理。 

2.凡「領受人」異動時，請依規定檢證送請亡故人員原服務機關學校遞轉各該主管機關辦理。 

3.如無異動請勿填寄，否則嗣後因而引發之各項權益損失，概由台端自行負責。 

原 服 務 機 關 學 校 
 

退 撫 人 員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領 受 人 姓 名     （簽名） 身分證統號  

變

更

項

目 

□ 金融機構帳號 

（請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銀行別 金融機構帳戶名稱：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帳  號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分行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郵局請填 700)  (郵局請填 0021)    (請填寫存摺完整帳號) 

※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

不需補零。 

※分支代號與分行別為不同之代號，請查明後填寫正確。 

□  通  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電  子  信  箱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黏貼處 
            

＊ 薪資優惠利率存款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 如台端所提供之帳號已經銀行結清銷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他分行)，致無法

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所生之損失，由台端自行負責。 

 
＊ 因支付所生之匯費由台端自行負擔，將於每次給付金額內扣收（代付銀行目前

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如指定該行帳戶將無匯費）。 



附件 5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 

退撫給與專戶撥款流程 

（退離人員專用） 
 
類型一：申請改存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 

    (適用於已在支領退撫給與之領受人) 

 
 
 

⑤ 代付銀行 ➪ 退撫給與存入專戶
按給付清冊所列之發放月份及核定代付金額，將儲金退撫給與存入領受人之儲金

退撫給與專戶。

④ 基金管理局 ➪ 產製入帳資料
基金管理局接獲異動申請表即登錄儲金退撫給與專戶入帳帳號，自次期開始產製

給付清冊資訊媒體資料送代付銀行。

③ 退撫給與領受人 ➪ 至代付銀行開立專戶並通知基金管理局
領受人持基金管理局公文、開戶注意事項及應備證件，至代付銀行開立專戶，並
填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表（附錄4），連同該專戶存摺封面影本，郵寄至基金管理局。

② 基金管理局 ➪ 函文證明
基金管理局接獲申請書後應即以公文回復（附錄2），並檢附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
專戶開戶注意事項（附錄3），俾利領受人至代付銀行開立儲金退撫給與專戶。

① 退撫給與領受人 ➪ 申請改存儲金退撫給與專戶
領受人填寫「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改存專戶申請書」（附錄1）並郵寄至基金管理局

※ 註：代付銀行目前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類型二：直接存入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 

    (適用於新申請退撫給與之領受人) 

 
 
 
 

 

 

  

⑤ 代付銀行 ➪ 退撫給與存入專戶
按給付清冊所列之發放月份及核定代付金額，將退撫給與存入領受人之儲金退撫

給與專戶。

④ 基金管理局 ➪ 產製入帳資料
產製給付清冊資訊媒體資料送代付銀行。

③ 主管機關 ➪ 審定函送基金管理局
主管機關審定後，將審定函副本、資料卡、儲金退撫專戶存摺封面影本等送基金

管理局。

② 各服務機關學校 ➪ 退撫給與案件函送主管機關審定
將退休、資遣、撫卹等申請案件資料（含資料卡、儲金退撫專戶存摺封面影本），

函送主管機關審定。

① 退撫給與領受人 ➪ 開立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
持「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附錄5）、開戶注

意事項及應備文件，至代付銀行開立新制退撫給與專戶。

※ 註：代付銀行目前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改存專戶申請書 

 
退撫人員原服務 

機 關 學 校 
 
 

退 撫 人 員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領 受 人 員 資 料 

(同退撫人員 )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給 與 項 目 
□退休金  □資遣給與  □撫卹金  □退撫儲金費用 

□其他               

檢 附 文 件 □領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其他               

  茲依                                 第 52條規定申請設

立退撫給與專戶，請惠予證明上開領受人係支領個人專戶制退撫給

與人員，俾開立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 

此致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申請人：                 （簽名） 

地  址： 

電  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錄 1 

※申請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存入退撫專戶，請填寫專用申請書，寄送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辦理。 

□ 公 務 人 員 個 人 專 戶 制 退 休 資 遣 撫 卹 法 
 

□ 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書函 
 

               地    址：11601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號 

               聯絡電話：02-8236 

               聯 絡 人： 

               傳    真：02-8236 

               電子郵件：@mail.fund.gov.tw 

受文者：君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台管字第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級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個人專戶制退撫專戶開戶注意事項，領受人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表 

 
主旨：為保障台端領取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之權益，請儘速親持本書函及

相關證件與印章，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開立個人專戶制退撫給
與專戶，供本局按月存入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第52條、公立學校教職員

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52條等規定，台端得申請開立個人
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專供本局存入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該專戶
內之存款，不會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二、為保障台端領取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之權益，請自即日起儘速至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及其所屬各地分行辦理開立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
戶；開戶時，銀行將收取本書函及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
戶開戶注意事項（如附錄3），開戶後請填妥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
領受人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表（如附錄4），並黏貼專戶存摺封面影
本於年月日前郵寄本局，經登錄建檔後即可按月將
您的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匯入該專戶中。 

三、其餘辦理開戶應備證件，請參閱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
開戶注意事項（同附錄3）。 

 
 

正本：君（請服務機關學校轉交） 
副本：服務機關學校 

  

附錄 2 

檔    號： 
                            

保存年限：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開戶注意事項 

一、領受人親自辦理開戶應攜帶資料 

（一）「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書函」或「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

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及本注意事項。 

（二） 領受人身分證正本及第二身分證明文件（如附有相片之健保卡、駕

照、護照等）。 

（三）領受人印章。 

二、開戶作業流程 

（一）請親自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及其所屬各地分行辦理開戶。 

（二）請告知銀行服務人員需辦理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開戶，並出示

證明文件（「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書函」或「個人專戶制

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及本注意事項。 

（三）領取退撫給與專戶存摺時，請確認存摺封面是否標示「儲金退撫專

戶或同義文句」字樣。 

三、退撫給與專戶的性質 
（一）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二）專戶僅供存入退休金、資遣給與、退撫儲金及撫卹金等退撫法規保

障之退撫給與，不得存(匯)入其他任何款項。 

（三）專戶內存款，依開戶銀行活期儲蓄存款掛牌利率計息。 

（四）專戶內存款得自由分次提領，但提領並轉入其他帳戶或定期存款之

後，該筆存款即不受退撫法規之保障。 

（五）退撫給與領受人有冒領或溢領情事者，退撫給與之支給或發放機關

應就其冒領或溢領之款項，書面通知開戶銀行逕自專戶扣款，覈實

收回冒領或溢領之款項，退回支給或發放機關，不受上開（一）有

關專戶內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之限

制。 

（六）領受人開立專戶後1年內未有退撫法規保障之退撫給與存入，致專戶

餘額為零者，開戶銀行得免經領受人同意，逕行辦理銷戶。  

四、本人              （簽名）知悉上開退撫給與專戶性質，並同

意配合退撫給與發放機關及開戶銀行相關規定辦理。 

 

附錄 3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領受人員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表 

※說明： 

1.如有通信地址、電話、電子信箱或帳號等之異動，可依本申請表之格式填妥後，於每月 10日

前寄交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11601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號傳賢樓 3樓）辦理。 

2.凡「領受人」異動時，請依規定檢證送請亡故人員原服務機關學校遞轉各該主管機關辦理。 

3.如無異動請勿填寄，否則嗣後因而引發之各項權益損失，概由台端自行負責。 

 

原 服 務 機 關 學 校 
 

退 撫 人 員 姓 名     身分證統號 
 

領 受 人 姓 名    （簽名） 身分證統號 
 

變

更

項

目 

□ 金融機構帳號 

（請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銀行別 金融機構帳戶名稱：中國信託銀行                 分行 

帳  號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分行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8 2 2                     
                  (請填寫存摺完整帳號) 

※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

足者，不需補零。 

※分支代號與分行別為不同之代號，請查明後填寫正確。 

□  通  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電  子  信  箱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存摺封面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黏貼處 

            

＊ 薪資優惠利率存款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 如台端所提供之帳號已經銀行結清銷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他分行)，致

無法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所生之損失，由台端自行負責。 

 
＊ 因支付所生之匯費由台端自行負擔，將於每次給付金額內扣收（代付銀行

目前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如指定該行帳戶將無匯費）。 

附錄 4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給與專戶申請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 

〈適用於新退休人員申請退撫給與專戶〉 

 

領受人員資料 
最 後 服 務 
機 關 學 校 

 

身 分 別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退撫給與種類 
□退休金   □資遣給與   □撫卹金    □退撫儲金費用  

□其他                        

生  效  日  期  

退撫人員資料 姓名  身分證號  

領受人員資料 

(□同退撫人員) 
姓名  身分證號  

上開領受人依規定將支領退撫給與，並依                
第 52 條規定，申請設立退撫給與專戶，本機關特予證明上開領受人係支

領退撫給與人員，請惠予開立退撫給與專戶。 

 

 

申請人：                 （簽名並蓋私章） 

地  址： 

電  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人事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 
1.本證明書由最後服務機關人事單位填寫，並經機關人事主管及首長用印證明。 

2.服務機關確認用印後，由存款人持本申請書請暨證明書、開戶注意事項及應備證件，至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開立退撫專戶後，將存摺影本送至服務機關。 

附錄 5 

□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 
 
□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附件 6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是否一次領回退撫儲金選擇書 

 
為保障您的權益，請詳閱以下說明再行選填：  

一、 有關112年7月1日後新進公教人員申請一次領回退撫儲金，且一經領

取，該部分年資不再適用關於保留年資之規定，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

休資遣撫卹法第12條、第15條、第54條、第61條、第62條及公立學校教

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例第12條、第16條、第54條、第62條及

第63條已訂有明確規範，至申請發還原繳付退撫儲金費用本息及保留年

資等相關規定及申請程序，請參閱選擇書背面的相關法令規定。 

二、 您於112年7月1日以後初任公教人員，不符退休、資遣條件而離職，經

詳閱後附公教人員相關法令後，已明確知悉申請領回退撫儲金及暫不領

取並保留於請求權期間內行使請領退撫給與權利等相關規定，據以選擇

是否申請一次領回個人退休金專戶內之退撫儲金，如有意願一次領回退

撫儲金，請填具「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領回退撫儲金申請書」，由原服

務機關學校發函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協助您申請一次全數領回個人專戶

內的累積總金額。 

三、 本選擇書一式2份，1份由當事人留存，1份由服務機關學校留存。因當

事人離職，請服務機關學校於「儲金繳費作業系統」辦理退離（原因：

辭職、免職、休(撤)職），如係停止繳費期間離職者【例如：轉調機關

同日或留職停薪、停職、停聘、休職期間，依法辭職、撤職、免職或免

除職務】，請檢具本選擇書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函知本局，以辦理個人

專戶後續相關事宜。 

 

離 職 人 員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號           

原 服 務 機 關 學 校 名 稱  

選擇是否暫不領取個人專戶內之

退撫儲金以按保留年資規定辦理 

□一次領回並結算年資 

□暫不領取以保留年資 

是 否 係 停 止 繳 費 期 間 離 職 
□是（請服務機關學校函知本局） 

□否 
 

立選擇書人：                         （請親自簽名或蓋章）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相關法令 

一、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12、公立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條例§12 

公教人員不符退休、資遣條件而離職者，得由本人申請一次領回個人

專戶制之退撫儲金。任職年資未滿5年之離職公教人員，得申請暫不領

取其退撫儲金，至遲於年滿60歲之日，一次發還其未領取之退撫儲金。 

二、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15、公立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條例§16 

已領退撫或退離給與人員再任公教人員時，不得繳回已領之給與；其

重行退休、資遣時，應自再任之日起計算其任職年資。  

三、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54、公立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條例§54 

公教人員或其遺族請領退撫給與之權利，除公教人員本人提繳之退撫

儲金外，應於行政程序法所定公法上請求權期間內行使之。  

四、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55、公立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條例§55 

公教人員經依法被撤職、免職、免除職務、解聘或不續聘者，僅得申

請發還本人提繳之退撫儲金。 

五、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61、公立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條例§62 

公教人員任職滿5年，未依本法（條例）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除

本法（條例）另有規定外，其任職年資得予保留，俟其年滿65歲之日

起6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服務機關學校函轉審定（主

管）機關依相關規定審定其年資及退休金。該離職後個人專戶累積總

金額之管理運用為代為投資，其運用收益不得低於當地銀行二年期定

期存款利率，如有不足，由國庫補足之。 

六、公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法§62、公立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

退休資遣撫卹條例§63 

公教人員任職滿5年，未依本法（本條例）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職且未

支領退撫給與者，於轉任其他職域工作後辦理退休（職）時，得併計

原公教人員年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並於年滿65歲之日起6個月

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服務機關學校函轉審定（主管）

機關審定其年資及月退休金。 



附件 7 

                                書函                

(請由最後服務機關學校行文申請) 

機關地址： 
 

本案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受文者：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速別：最速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旨：檢送       個人專戶制領回退撫儲金申請書暨證明文件，  
   請查照辦理。 
 

                  (發文機關學校條戳) 

公 教 人 員 個 人 專 戶 制 領 回 退 撫 儲 金 申 請書 

姓   名  

(112年 7月 1日以後新進人員) 

證明文件：以下證明文件共  份，並
均加蓋與正本無訛章及承辦人員章。 

  離(免、停)職、留職停薪證明文件影本  份。 

  離(免)職銓敘審定函影本  份。 

  考績(成)通知書  份。 

  其他證明文件  份。 

身分證統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最後俸點 
(薪額) 

 

本人已奉准自   年   月   日離職，茲申請領回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已明確知悉以下事項： 

1、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一經申請領回並領取後，不得再請求變更，故不得申請退還或重新補繳。 

2、退撫儲金如經領回，嗣後再任公職，該部分年資不得再行併計退撫年資領取退撫給與。 

3、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將直接匯入指定帳戶，一經領取，該部分年資不再適用公教人員退撫法令關於

保留年資，俟年滿 65歲請領退休金等給與之規定。 

申請人：                     簽名(請詳閱內容後親自簽名)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指定存入帳戶【請於背面黏貼存摺影本並詳閱注意事項】： 

金融機構帳戶名稱：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分行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郵局請填 700)    (郵局請填 0021)     (請填寫存摺完整帳號)   

 



 

 

指定存入帳戶(須與上欄填寫指定帳戶相同)之存摺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 

黏貼處 

 

 

 

 

 

 

 

 

 

 

注意事項： 

※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需補零。 

※分支代號與分行別為不同之代號，請查明後填寫正確。 

※薪資優惠利率存款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如所提供之帳號已經銀行結清銷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他分行)，致無法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所生之損失，請自行負責。 

※因支付所生之匯費請自行負擔，將於每次給付金額內扣收（代付銀行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如指定該行帳戶將無匯費）。 

※實際金額之撥付日期預計文到2個月內入帳。 

※本案經核算後，如有法定收益及儲金撥繳差額，將逕行撥入原指定帳戶。 

※自願增加提繳至個人專戶之本息，與退撫儲金費用本息併同辦理結清撥付。 

※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由信託銀行匯入指定帳戶，相關匯款問題請洽信託銀行客服專線：(02)2558-0128。 

 



附件 8 

     
                                                 書函 

               (請由最後服務機關學校行文申請)                

機關地址： 
 

本案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受文者：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速別：最速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旨：檢送       個人專戶制領回退撫儲金申請書暨證明文件， 
      請查照辦理。 

 

                (發文機關學校條戳) 

指定存入帳戶【請於背面黏貼存摺影本並詳閱注意事項】： 

 
金融機構帳戶名稱：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分行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郵局請填 700)    (郵局請填 0021)     (請填寫存摺完整帳號)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領回退撫儲金申請書 (遺族專用) 

姓   名  
證明文件：以下證明文件共  份，影本應加
蓋與正本無訛章及承辦人員章。 

  服務證明書影本   份。 

  死亡證明書影本    份。 

  繼承系統表    份。 

  遺族代表同意書    份。 

  其他證明文件  份。（如：全戶戶籍謄本證明等）   

身分證統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最後俸點

(薪額) 

 

參加人員              於   年   月   日亡故，茲由遺族代表人               申請領回

個人專戶內之退撫儲金。 

申請人（遺族代表人）：                  簽名(請詳閱內容後親自簽名)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指定存入帳戶(須與上欄填寫指定帳戶相同)之存摺影本(有帳號的那一面) 

黏貼處 

 

 

 

 

 

 

 

 

 

 

注意事項： 

※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需補零。 

※分支代號與分行別為不同之代號，請查明後填寫正確。 

※薪資優惠利率存款帳戶無法入帳請勿檢附。 

※如所提供之帳號已經銀行結清銷戶或其他原因(如：移存其他分行)，致無法如期撥付退撫給與時，所生之損失，請自行負責。 

※因支付所生之匯費請自行負擔，將於每次給付金額內扣收（代付銀行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如指定該行帳戶將無匯費）。 

※實際金額之撥付日期預計文到2個月內入帳。 

※本案經核算後，如有法定收益及儲金撥繳差額，將逕行撥入原指定帳戶。 

※自願增加提繳至個人專戶之本息，與退撫儲金費用本息併同辦理結清撥付。 

※個人專戶累積總金額由信託銀行匯入指定帳戶，相關匯款問題請洽信託銀行客服專線：(02)2558-0128。 
 



 

 

個人專戶制遺族申請退撫儲金繼承系統表 

              

出生別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號       存殁                                                          
                                                                                    

             長子           民國  年  月  日   

 

             次子          民國  年  月  日   

亡故人員： 

身分證號：        三子          民國  年  月  日    

 

死亡日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長女         民國 年 月 日 

配偶： 

身分證號：        次女        民國 年 月 日 

存殁： 

出生或死亡日期：        三女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本系統表之範圍及順序應按民法第 1138條規定填寫，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

者，申請人願負賠償及有關法律上之完全責任。              
                                               

遺族代表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如人數眾多或情形複雜，請自行參考此表製作。 

2.如有失蹤或行蹤不明等特殊情形，應一併註明。 

3.如係長年旅居國外或定居香港、澳門，而在臺灣地區已無戶籍者，應由領受人另行提供經我國

駐外單位或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足以證明尚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相

關文件。 
 



 

個人專戶制遺族代表領受退撫儲金同意書 

 
因         先生（女士）係為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退撫儲

金參加人員，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死亡，其具請領退

撫儲金權利之遺族均同意由         先生（女士）代表申請領

受，且全體遺族均無異議，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口說無憑，

特立此書以資證明。 

   此致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立同意書人： 

稱 謂 及 

出 生 別 
姓 名 
（ 簽 名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備 考 

配 偶  

 

 

 

 

 
長 子    

次 子  

 

 

 

 

 
三 子  

 

 

 

 

 
長 女    

次 女    

三 女    

代表申請人（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見  證  人（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附註： 

□以上遺族           未成年，由本人任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 

                                                  (簽名) 

□以上遺族           受監護宣告，由本人任監護人：___________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9 

                              書函                

(請由現職機關學校行文申請)                            

機關地址： 
 
本案承辦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受文者：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 
 
速別：最速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主旨：檢送     個人專戶制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暨證明文件， 
請查照辦理。 

 

 

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補繳退撫儲金費用申請書 

姓   名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新進人員) 

證明文件：以下證明文件共  份，並均加蓋與正本無
訛章及承辦人員章。 

  初（轉）任派令影本 份。       退伍令正反面影本 份。 

  現職審定函、敘薪證明影本 份。  大專集訓證明影本 份。 

  服務（離職）證明書影本 份。    留職停薪令影本 份。 

  合格教師證書正反面影本 份。    回職復薪令影本 份。 

  留職停薪期間考績（成）通知書影本 份。 

  其他證明文件 份（例如：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證明文件）。 

身分證統號           

序號 擬補繳種類 俸點(薪額) 起迄年月日 

1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3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5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6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7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8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人申請個人專戶制補繳退撫儲金費用，請惠予核算應補繳總額。 

申請人：                   簽章(請親自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機關學校條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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